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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事案件法律帮助、辩护委托合同







电话：010-508203165
地址: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93号万达广场10号楼1706

刑事案件法律帮助、辩护委托合同
（侦查阶段、审查起诉阶段、一审和二审）
甲 方 :               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乙 方： 北京凯耀律师事务所 

               因涉嫌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，现被羁押于北京市通州区看守所。
    第一条  委托
[bookmark: _GoBack]甲方聘请乙方律师会作为侦查阶段、的辩护律师。
    第二条  双方的义务
（一）甲方的义务
    1、真实、客观、全面向乙方律师介绍案情，为乙方律师办理案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； 
    2、按期、足额向乙方支付辩护费及办案费。
（二）乙方的义务
     乙方律师接受委托后，除非由于律师所不能控制的原因，根据案件的进展，在不同阶段，根据法律规定及办案机关的安排，应分别完成以下工作：
1、侦查阶段
    （1）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；
    （2）会见犯罪嫌疑人，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；
    （3）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，对侵犯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代理进行控告；
    （4）认为犯罪嫌疑人涉嫌的事实不成立的，向侦查机关提出申诉意见；
    （5）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，且符合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一条或者第六十条第二款的规定，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。
    2、审查起诉阶段
    （1）查阅、了解本案的诉讼文书、技术性鉴定材料；
    （2）会见犯罪嫌疑人；
    （3）如果认为犯罪嫌疑人有《刑事诉讼法》第十五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，应当在人民检察院听取意见时，向人民检察院反映意见。
3、一审阶段
   （1）查阅、了解检察机关向人民法院移送的主要证据复印件和相关材料；
   （2）会见被告人，了解其本人对指控的意见及对案情的叙述；
   （3）按时出庭，依法为被告人进行辩护，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。
4、二审阶段
   （1）查阅、了解本案的相关卷宗材料；
   （2）会见被告人（上诉人），了解其本人对一审判决的意见及对案情的叙述；
   （3）按时出庭，依法为被告人（上诉人）进行辩护（也可能按照二审法院的审判程序，向二审法院提交书面辩护意见）。
    第三条  律师费及办案费
根据本案的具体情况和复杂程度， 经双方协商同意：
甲方按以下第  1   条的规定向乙方支付律师费。
1、本合同签订之日支付律师费人民币50000元【大写：伍万元整】；
2、其他约定：                     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办案费用：
乙方律师办理甲方委托代理事项所发生的下列费用，应当由甲方承担：
1、相关行政、司法、鉴定、公证等部门收取的费用；
2、办案中的调查取证费、差旅费、翻译复印费、资料费、长途通讯费等；
3、征得甲方同意后支出的其它费用；
4、其他约定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第四条  责任
如果乙方无故终止履行本协议，辩护费全额退还甲方；如果甲方无故终止，辩护费不退还。
第五条  协议有效期限
本协议有效期限，自生效之日起至本案终结止。
第六条  争议的解决
在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如发生争议，双方应首先友好协商解决；协商不成的，任何一方均有权向有乙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第七条  本协议一式贰份，双方各持一份，如需变更，另行协议。
【以下为签字页/无正文】


甲    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地    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电    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邮    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乙    方：北京凯耀律师事务所（盖章处）
授权代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地    址：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93号院万达广场10号楼1706
邮    编：100020
电    话：010-58203165
开 户 行：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光华路支行
帐    号：1109-2286-4110-801

本合同签署地点：  北京市朝阳区   
本合同签署时间：        年  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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